附件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年“十佳师德标兵”选树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弘扬崇高师德，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根据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关于开展2019年湖北“十佳师德标兵”选树活动通知》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选树范围
我校在编在册教师，近3年年度考核称职以上。
二、推荐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理想信念坚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
（二）教书育人，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真心关爱学生，为人师表，行为世范。真诚倾听学生呼声，回应学生关切，建立融洽师生关系。用好课堂讲坛等校园阵地，自觉抵制错误思想、不良风气及不文明现象，以实际行动为学生指引正确成长方向，积极增添社会正能量。
（三）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事业心，道德高尚、业务精湛，受到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四）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积极投身学校改革创新，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方法，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掌握并运用现代教育技能，在教学、科研中成绩显著。
（五）近年来已获得过省级以上综合表彰，如“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楚天园丁奖”等的人员原则上不再参评。
三、推荐名额
各二级工会推荐1～2名。
四、选树办法
（一）基层推荐。推荐采取自下而上的组织推荐方式，在基层推选基础上，依据推荐人选的事迹和贡献，自下而上推荐产生师德标兵候选对象，并在本二级工会单位公示3天以上，无异议后上报。
（二）校级审议。各二级工会推荐的候选对象须经由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教务处，质量评估处，科研处，校工会和各二级工会主席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审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确定1～2名“十佳师德标兵”候选人，推荐至省教科文卫体工会。
（三）考核公示。对确定的“十佳师德标兵”候选人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核查，并在校工会网公示5天以上。
五、表彰奖励
（一）对入选湖北“十佳师德标兵”的候选人，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将提请省总工会授予其“湖北五一劳动奖章”，并给予相关物质奖励。
2.学校将在各二级工会推荐的教师中评选出校级“十佳师德标兵”及“师德先进个人”若干名进行表彰。
六、工作要求
（一）推荐材料。推荐人选先进事迹材料5份，2000字以内；推荐人选公示材料1份，300字以内。推荐材料一律为A4纸双面打印，按照公文格式排版。
（二）材料报送。请各二级工会于6月17日前，将纸质先进事迹材料、公示材料报送校工会办公室（行政楼205室），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511920746@qq.com，邮件主题注明“二级工会+师德标兵”。逾期不报视为放弃，超报名额一律无效。
校工会联系人：周劲松，联系电话：8794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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